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2月食品药品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（共25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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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食品
晋市监处字

〔2024〕01-032

号

关于陈长江涉嫌无证无

照经营小作坊案
陈长江 \ 陈长江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

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

》第三条
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

例》第五十四条第一

款的规定

当事人未经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
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；当事人在未经登记《福建省食品生产

加工小作坊核准证》的情况下，擅自从事小作坊生产经营活动的行

为违反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鉴于当

事人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 ，符合
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 》第十一条

第（二）项之规定的从轻情节，参照《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

用<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>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条款代号FJSP-17从轻

情节予以量罚。

一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》第四十三条，
责令当事人改正。

二、依据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处理如下：

1、没收违法经营工具
2、没收违法所得

3、处以罚款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18日

晋江市市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18

2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05-022号

关于晋江市罗山街道壹

品燕食品商行涉嫌销售

标签涉及疾病预防、治

疗功能四宝粉产品案

晋江市罗山街道壹品

燕食品商行
92350582MABYQ5CU5X 王燕萍

销售标签涉及疾病预

防、治疗功能四宝粉
产品

依据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》第四十条、第

三十九条第（一）项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
五条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建议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
1、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 

2、没收违法经营
3、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罚款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2024年1月26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理局

2024/1/26

3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05-024号

关于晋江市罗山宝航幼

儿园涉嫌未按规定实施

经营过程控制要求案

晋江市罗山宝航幼儿

园
52350582MJY033858M 陈秋红

未按规定实施经营过

程控制要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决定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给予警

告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2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2

4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05-025号

关于晋江市罗山三龙幼

儿园涉嫌未按要求上传
食品安全追溯信息案

晋江市罗山三龙幼儿

园
5235058208430983XC 黄凤兰

未按要求上传食品安

全追溯信息

依据《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》第三十八之规

定，本局责令十五日内改正，并决定作出行政处罚如下：处以罚款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2024年2月6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理局

2024/2/6

5 药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05-033号

关于晋江市罗山街道山

仔社区卫生服务站涉嫌

采购药品未索取留存销
售凭证没有采购验收记

录、未按规定储存药品

及未对过期药品登记造

册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
销毁案

晋江市罗山街道山仔

社区卫生服务站

泉（晋）卫医证字第10-

001号
李昌伟

采购药品未索取留存

销售凭证没有采购验
收记录、未按规定储

存药品及未对过期药

品登记造册并按照有

关规定予以销毁

依据《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》第三十八条第

（一）项、第（三）项之规定，建议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
1、 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
2、 处以罚款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2024年2月22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理局

2024/2/22

6 食品
晋市监处〔2024

〕06-09号

关于晋江市永和镇十分

斋食品商行销售不符合
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案

晋江市永和镇十分斋

食品商行
92350582MAC7CKXU02 徐婷婷

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

标准食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条、第六条、第三十二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，责令其改正，并对当事人

处罚如下：

1.责令改正；
2.没收违法所得；

3.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02月02

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理局

2024/2/2

7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08-17号

晋江市安海镇丽膳阁烤
肉餐厅使用清洗消毒不

合格的餐具案

晋江市安海镇丽膳阁

烤肉餐厅
92350582MA2YCYJ432 庄少阳  

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

的餐具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：1、警告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8日

晋江市市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8

8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08-18号

晋江市安海镇祥鹏餐饮
店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

的餐具案

晋江市安海镇祥鹏餐

饮店
92350582MA33R3AG59 郑祺祥 

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

的餐具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：1、警告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8日

晋江市市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8



9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2024〕08-19号

晋江安海咏蛙田鸡餐饮

店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

的餐具案 

晋江安海咏蛙田鸡餐
饮店

92350582MA2Y7M2H1N 朱妙松
使用清洗消毒不合格
的餐具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
定，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：1、警告。

自动履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8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9

10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2024〕11-23号

晋江悠趣食品有限公司
生产不合格食品案

晋江悠趣食品有限公
司

91350582MA2YEWMY32 吴春池 生产不合格食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五十条规定,我局决定对当事
人生产不合格食品的行为并做出处理如下 ：

1、责令停止生产、销售不合格产品，

2、没收违法所得，

3、罚款。

自动履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2024年02月05

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5

11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11-29号

泉州伟盟供应链管理有

限公司经营标签含虚假
内容的食品案

泉州伟盟供应链管理

有限公司
91350582MAC1JC241K 黄伟杰

经营标签含虚假内容

的食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,我局决

定责令当事人改正经营标签含虚假内容的食品的违法行为并做出处

理如下：
1、没收违法所得，

2、罚款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,我

局决定对当事人经营散装食品，未在散装食品的容器、外包装上标
明食品的名称、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、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

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的行为责令改正并做出处理如下 ：

1、警告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02月19

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理局

2024/2/19

12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11-32号

晋江市池店镇和信家食

杂店销售标签不符合安

全标准规定食品案

晋江市池店镇和信家

食杂店
92350582MA315WKT22 刘美英

销售标签不符合安全

标准规定食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,我局决定对当事
人销售标签不符合安全标准规定食品的行为责令改正并做出处理如

下：1、没收违法所得，

2、没收非法财物，

3、罚款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,我

局决定对当事人未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行为责令改正并做

出处理如下：

1、警告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02月23
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23

13 食品
晋市监处罚

（2024）12-7号

晋江市陈厨餐饮店涉嫌
餐饮服务人员从事餐饮

服务时未按规定佩戴口

罩案

晋江市陈厨餐饮店 91350582MAC56DGC10 陈学贵

餐饮服务人员从事餐

饮服务时未按规定佩

戴口罩

根据《福建省餐饮服务从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 》第三条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当

事人餐饮服务人员从事餐饮服务时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的行为责令改
正，并作如下处罚：罚款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 场监

督管理局2024

年2月4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4

14 食品

晋市监处罚

（2024）12-16

号

晋江市英林柯星幼儿园

涉嫌未按规定实施生产

经营过程控制要求案

晋江市英林柯星幼儿
园

523505820561344629 柯绵绵
烹饪区员工在食品操
作过程中抽烟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责

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并决定处罚如下：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 场监

督管理局2024

年2月18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18

15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13-023号

关于晋江市内坑育霖幼

儿园涉嫌未按规定实施
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

案

晋江市内坑育霖幼儿
园

52350582MJC270378A   林进仕
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
营过程控制要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的规定 ，我局决定
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行为处罚如下 ：罚

款

自动履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    
2024年2月23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23

16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13-024号

关于晋江市迦乐福养老

服务有限公司涉嫌未按
规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

控制要求案

晋江市迦乐福养老服
务有限公司

91350582MA35EXPK68 吴志耀
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
营过程控制要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的规定 ，我局决定
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行为处罚如下 ：罚

款

自动履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    
2024年2月23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23

17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13-027号

关于晋江市内坑镇前洪

幼儿园涉嫌未按规定实
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

求案

晋江市内坑镇前洪幼
儿园

晋内政[2021]51号 王添寿
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
营过程控制要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三项的规定 ，我局决定
对当事人未按规定实施生产经营过程控制要求的行为处罚如下 ：罚

款

自动履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    
2024年2月26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26

18 食品
晋市监处字〔

2024〕15-11号

关于郑明珠涉嫌无证无

照经营小餐饮案
郑明珠 \ 郑明珠

当事人未经市场监督

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办

理营业执照、食品经
营许可证，擅自从事

餐饮服务

当事人未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办理营业执照 、食品经营许

可证，擅自从事餐饮服务的行为违反了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

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。依据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五条和

《福建省食品安全条例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。

为此，建议对当事人作出处理如下：
一、对当事人无证经营行为：

1、没收违法经营的工具

2、没收违法所得；

3、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2024年2月6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理局

2024/2/6



19 食品
晋市监处字〔

2024〕15-13号

关于福建省晋江布拉蒂

食品有限公司涉嫌生产

标签不符合规定食品案

福建省晋江布拉蒂食

品有限公司
91350582MABTJ60DX7 吴家兴

当事人生产销售标签

不符合规定产品

当事人生产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产品的行为违反了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食品安全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九）项的规定，上述违法行
为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

（二）项规定的违法情形，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》

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 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并参照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系

统适用《食品安全法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〉SP-4从轻情节的规定，
建议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
1、没收非法经营

2、没收违法所得；

3、处以罚款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1日

晋江市市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1

20 食品
晋市监处字〔

2024〕15-15号

关于晋江市新塘兆洪超

市涉嫌销售不合格食品

案

晋江市新塘兆洪超市 92350582MA32MJ209J  杨建斌 
当事人销售不合格食

品

当事人经营兽药残留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彩云鲷 （淡水鱼）的
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的

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及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，责令

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，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理如下：
1、处以罚款； 

2、没收违法所得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1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1

21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16-030号

晋江市梅岭老叶饭店涉

嫌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

标准的食品原料案

晋江市梅岭老叶饭店 92350582MABXPUAN78 叶志兴
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
标准的食品原料

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向供应商索要营业执照 、进货发票、相
关合格证明文件；当事人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

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

、第五十五条第一款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二十五条第（四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本局决
定如下：

一、对当事人采购不合格食品原料行为 ：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罚款

。 

二、对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行为 ，责令其改正，并给予警告

。

自动履行，15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22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22

22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16-033号

福建省禾宴餐饮服务有

限公司涉嫌采购使用不

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
品案

福建省禾宴餐饮服务

有限公司
91350582MA31M43Q63 戴红燕

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

安全标准的食品

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向供应商索要营业执照 、进货发票、相

关合格证明文件；当事人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

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
、第五十五条第一款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

二十五条第（四）项、第一百二十六条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本局决

定如下：

一、对当事人采购不合格食品原料行为 ：没收违法所得，处以罚款

二、对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行为 ：责令其改正，给予警告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22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22

23 化妆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17-23号

关于晋江市深沪镇阿凉
百货店涉嫌经营标签不

符合《化妆品监督管理

条例》的化妆品案

晋江市深沪镇阿凉百

货店
92350582MA2YFHM18Q 陈秋凉

违反了《化妆品监督

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五

条第一款的规定

根据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、第六十二

条第一款第二项、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，责令其自收

到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处罚如下：

一、对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 ：
1、给予警告；

二、对当事人经营标签不符合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的化妆品的

行为：

1、没收非法财物
2、没收违法所得

3、处以罚款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

2024年2月8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8

24 食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20-015号

关于福建超佰味食品发

展有限公司涉嫌生产销

售不合格食品案

福建超佰味食品发展

有限公司
91350582MA32BF0C31 林先鑫 生产销售不合格食品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的规

定，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
1、没收违法所得；
2、处以罚款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1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2

25 药品
晋市监处罚〔

2024〕20-017号

关于晋江市天牧医药有

限责任公司涉嫌未按规

定储存药品案

晋江市天牧医药有限

责任公司
91350582MACGP8X281 聂华平 未按规定储存药品

依据《福建省药品和医疗器械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》第三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决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：

1、给予警告；
2、责令自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改正。

自动履行，15

天

晋江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，

2024年2月18日

晋江市市

场监督管

理局

2024/2/19


